


—1—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

聊城市茌平区 2025年第一批存量闲置土地储备专项债券

项目。

（二）项目主体

项目实施单位：聊城市茌平区土地储备中心，已纳入全国

土地储备机构名录。

项目主管部门：聊城市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资产持有单位：聊城市茌平区土地储备整理中心

（三）项目实施依据及审批情况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

制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2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运

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》（自

然资发〔2024〕242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〈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自然资规〔2025〕2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关于做好运

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

发〔2025〕45号）。

本项目已纳入经聊城市茌平区政府批准的土地储备年度

计划，且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。

（四）地块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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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包含 3宗地块，相关信息如下。

表 1地块信息

（五）项目实施安排

本项目拟于 2025年完成土地收储工作，计划于 2032年完

成土地出让工作。

二、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

（一）编制依据

1、土地估价机构出具的地价评估报告

2、企业土地成本材料

3、集体决策证明材料

（二）项目收回收购价格论证情况

序

号
地块名称 用地性质

项目性质

（存量/新增）
所在位置

土地面积

（公顷）

1

聊城市茌平区

泰诚置业有限

公司 2021-31

号地块

普通商品住房
回收闲置存量

土地

龙山南街以西、博州街

以东
6.41

2

山东茌平农村

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

2020-32 号地

块

普通商品住房
回收闲置存量

土地

茌平区东环路以东、振

兴街道前曹村
5.09

3

山东茌平农村

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

2021-11 号地

块

普通商品住房
回收闲置存量

土地

茌平区东环路以东、振

兴街道前曹村
5.61

合计 17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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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经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收回收购土地价格开展了

评估测算，其中山东茌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-32

号地块、2021-11号地块相较企业土地成本，就低选择评估价

格作为收地基础价格，聊城市茌平区泰诚置业有限公司

2021-31号地块相较企业土地成本，就低选择企业土地成本作

为收地基础价格，经集体决策后按基础价格下调 3%作为收地

价格。

（三）资金筹措方案

1、资金筹措原则

（1）通过投入一定财政资金，保证专项债券存续期利息

等必要支出。

（2）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。

2、资金来源

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70639.25 万元，其中，财政资金

22139.25万元，已发行专项债券 24000.00万元，本期拟发行

专项债券 17700.00万元，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6800.00万元。

表 2项目资金来源情况

资金来源
金额合计

（万元）

其中：聊城市茌

平区泰诚置业

有限公司

2021-31 号地块

山东茌平农

村商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

司 2020-32

号地块

山东茌平农

村商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

司 2021-11

号地块

估算总投资 70639.25 33355.63 15882.21 21401.40

一、财政资金 22139.25 9355.63 4882.21 7901.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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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预期现金流入、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

（一）项目预期现金流入

项目预期现金流入以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实现。

1、测算背景

按照收储计划，收储范围内总收储面积 17.10公顷，用途

全部为居住用地。

2、土地出让价格预测

按照拟出让地块的评估价格及茌平区未来 GDP增速预测

土地出让收入。评估土地价格约 3047.01 万元/公顷;茌平区

2020年至 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(GDP)同比增速按可比价格计

算分别为 5.6%、8.2%、4.3%、6.5%、6.2%，近 5年平均增速

6.2%。2025年 GDP目标增速 5%；根据谨慎性原则，本项目

暂不考虑土地价格上涨，即增速为 0%。

（二）项目成本费用

项目成本费用为政策性专项基金，包括：农业土地开发资

金、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、农田水利建设资金、教育资金、国

有土地收益基金等。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

二、债务资金 48500.00 24000.00 11000.00 13500.00

（一）已发行专项债券 24000.00 24000.00 0 0

（二）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7700.00 0 4200.00 13500.00

（三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6800.00 0 6800.0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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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出让金收入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04〕49号）规

定，从 2004年 1月 1日起，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

开发。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

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根据不同情况，按各市、县不低

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％确定。

根据《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保障性安居

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41号)，

市县财政部门应当按照当年实际缴入地方国库的招标、拍卖、

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当

年从地方国库中实际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、土地出让前

期开发支出、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、补助被征地农民社

会保障支出、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、支付破

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费支出、支付土地出让业务费支出、缴

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相关项目后，作为计提保障

性安居工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不低于 10%的比例

安排资金。

根据《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

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48号)，按照当

年缴入国库招标，拍卖、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

的土地出让收入，扣除当年从国库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支

出、土地开发支出、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、补助被征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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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社会保障支出、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支出、支付

土地出让业务费、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相关支

出项目后，作为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，

按照 10%的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。

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

金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11〕62号)，按照当年缴入国

库招标、拍卖、挂牌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取得的土地出

让收入，扣除当年从国库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、土地开

发支出、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、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

障支出、支付破产或改制企业职工安置支出、支付土地出让业

务费、缴纳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相关支出项目后，

作为计提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，按照 10%的比例计

提教育资金。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

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6〕100号）、《财政部 国土资源

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06〕68号)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贯彻国办发〔2006〕100号文件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

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07〕38号），按

照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总收入的 5%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。

（三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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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项目融资平衡测算表（单位：万元）

项目 公式
按预计增速

的 100%预测

按预计增速

的 90%预测

按预计增速

的 80%预测

土地出让收入 A 78557.64 78557.64 78557.64

土地收储成本/土地熟化成本 B 61075.71 61075.71 61075.71

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C 7469.00 7469.00 7469.00

土地出让净收入 D=A-B-C 10012.93 10012.93 10012.93

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 E=F+G+H+I+J+K 6958.70 6958.70 6958.70

其中：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F 38.48 38.48 38.48

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 G=(D-F)*10% 997.45 997.45 997.45

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 H=(D-F)*10% 997.45 997.45 997.45

计提教育资金 I=(D-F)*10% 997.45 997.45 997.45

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J=A*5% 3927.88 3927.88 3927.88

计提其他资金 K 0.00 0.00 0.00

其他费用 L 1073.88 1073.88 1073.88

项目可用于专项债券融资平

衡的息前净现金流
M=A-E-L 70525.06 70525.06 70525.06

专项债券本金合计 N 48500.00 48500.00 48500.00

专项债券利息合计 O 7469.00 7469.00 7469.00

专项债券本息合计 P=N+O 55969.00 55969.00 55969.00

项目净现金流覆盖专项债券

本息的覆盖倍数
Q=M/P 1.26 1.26 1.26

（四）应付专项债券本息情况

本项目拟发行专项债券 48500.00万元，其中：已发行专

项债券 24000.00 万元；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7700.00万元，

假设债券期限为 7 年，利率为 2.2%；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

6800.00万元。假设债券期限为 7年，利率为 2.2%，在债券存

续期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。专项债券还本

付息情况如下。

表 4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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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 期初本金 本期新增 本期偿还
期末本金

余额
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

还本付息

合计

2025 48500.00 0.00 48500.00 2.20%

2026 48500.00 0.00 48500.00 2.20% 1067.00 1067.00

2027 48500.00 0.00 48500.00 2.20% 1067.00 1067.00

2028 48500.00 0.00 48500.00 2.20% 1067.00 1067.00

2029 48500.00 0.00 48500.00 2.20% 1067.00 1067.00

2030 48500.00 0.00 48500.00 2.20% 1067.00 1067.00

2031 48500.00 0.00 48500.00 2.20% 1067.00 1067.00

2032 48500.00 48500.00 0.00 2.20% 1067.00 49567.00
合计 7469.00 55969.00

（五）本息覆盖倍数

本项目可用于专项债券融资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

70525.06万元，专项债券本息合计 55969.00 万元，项目净现

金流覆盖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26。

四、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

项目主管部门督促项目实施单位严格按照政府债券管理

相关规定履行相应义务，确保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。

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本项目土地出让

收入与项目单位的经费账户实行分账管理，土地出让收入作为

政府性基金收入由税收部门代征，按照对应的缴库科目上缴国

库。

五、项目风险分析

（一）与土地市场相关的风险

土地市场受宏观经济、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大，可能出现

土地价格下跌、需求不足等情况，影响土地出让收益。需密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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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土地市场动态，加强市场分析和监测。合

理确定土地储备规模和结构，避免过度储备。对于储备土地，

可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调整用途或开发强度提高土地的市场适

应性。

（二）与项目实施相关的风险

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因回收协议签订、拆迁安置困难、工

程延误等原因，导致项目无法按计划完成，影响土地出让和收

益实现。需加强项目前期的拆迁安置工作协调，制定合理的拆

迁计划和补偿方案，确保拆迁工作顺利进行。建立项目进度跟

踪和监督机制，对工程建设进行严格管理，及时解决项目实施

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保障收储工作按计划完成。

（三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风险

项目可能因管理不善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、资产闲置浪

费等问题。需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，加强对资金使用、资产

运营等环节的监管。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，定

期对项目进行审计和评估，及时发现和纠正管理中的问题。

六、项目事前绩效评估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本项目实施单位为聊城市茌平区土地储备整理中心，项目

主管部门为聊城市茌平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本次拟申请专项

债券 1.77亿元用于项目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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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评估内容

1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

2023 年 9 月，自然资源部印发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低

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171号），

提出坚持有效市场、有为政府。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

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。强化政府在空间统筹、结构优化、

资金平衡、组织推动等方面的作用，坚持公平公开、“净地”

供应，充分调动市场参与的积极性。坚持把盘活的城乡空间资

源更多地用于民生所需和实体经济发展，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

服务设施短板，改善城乡人居环境，保障产业项目落地和转型

升级。

2024年 11月，自然资源部印发《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

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4〕

242号）文。要求各地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严

控增量、优化存量、提高质量，支持盘活存量闲置土地，积极

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加大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力度。

以减少市场存量土地规模、改善土地供求关系、增强地方政府

和企业资金流动性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。

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，聊城市茌平区存在部分已出让用

地，因市场环境、公司运营等问题，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

发，从而导致土地闲置。回购的存量闲置土地可以为城市更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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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提供空间。政府可以利用这些土地进行城中村改造、老旧

小区改造、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，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和品质，

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，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，促进城市

的可持续发展。

2、项目实施的公益性

通过对土地进行收储，有利于优化土地资源配置，缓解新

增建设用地指标紧张问题。项目实施后，有助于改善城市面貌，

推动产城融合，提升区域竞争力。通过土地整合为城镇住宅、

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项目腾挪空间。政府回购这些存量闲置土

地，可以将其重新纳入土地储备体系，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和市

场需求，合理安排土地用途，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，避免土地

资源的浪费。

3、项目实施的收益性

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以获得一定的收益，本项目收益

来源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。项目实施后，债券存续期内预计项

目收入为 78557.64万元，效益较好。

4、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

根据自然资源部政策文件要求，存量土地回购项目无需编

制可研报告，不需要单独立项。

5、项目成熟度

目前，本项目地块已纳入聊城市茌平区 2025年度土地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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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计划；项目已入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中经省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审核的处置存量闲置土地清单；地块已经过权属核

查，产权清晰无纠纷；项目已由经备案的土地估价机构出具的

土地市场价格评估报告；已汇总确认的企业土地成本；已出具

基础价格下调幅度的集体决策的相关证明材料。已完成价格收

储公示，并上报人民政府批复通过。聊城市茌平区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与企业签署了《土地回购意向协议》。

综上，本项目前期手续完善，项目成熟度高。

6、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

本项目属于政府专项债券支持领域，债券发行主体，申请

资金规模均符合政策要求。项目资金来源为政府专项债券资

金、财政预算资金。资金来源均符合国家相关法规政策要求。

本项目属于具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，项目具备投入可

行性。在债券存续期内，可累计实现总收入 78557.64 万元，

扣除土地出让收入计提 6958.70万元，可用于专项债券融资平

衡金额为 70525.06万元。对专项债本息 55969.00万元的覆盖

率可达到 1.26倍。

综上，项目资金稳定性可靠，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期债券

本金、利息，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。资金到位具

有可行性，可予以支持。

7、项目收入、成本、收益预测合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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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运营收入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，土地出让单价参考

近三年周边土地出让情况，价格预测科学合理。

成本主要为土地出让后各类计提资金。本项目土地出让计

提资金按照财政部及山东省有关部门颁布的相关文件确定扣

减项目为农业土地开发资金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、保障性安居

工程资金、农田水利建设资金、教育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，计

提比例符合政策文件要求。

项目收益=土地出让收入—收入计提。根据项目实施方案，

本项目收入、成本数据来源依据充分、收益测算逻辑合理准确。

8、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

本项目资金投向为土地储备领域，符合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24〕52 号）、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做好运用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

〔2025〕45 号）、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处室函《关于做好运用

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土地储备申报审核有关工作的函》等政

策文件要求。

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70639.25 万元，计划使用财政预算资

金 22139.25万元，占比 31.34%；专项债券资金 48500.00万元，

占比 68.66%。债券资金需求额度符合政策文件要求，合理可

行。申请额度与实际资金需求精准匹配，避免资金闲置或短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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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项目资金链稳定。

9、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

（1）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

债券存续期内，项目可累计实现总收入 78557.64万元，

扣除土地出让收入计提 6958.70万元，可用于还本付息金额为

70525.06万元。对专项债本息 55969.00 万元的覆盖率可达到

1.26倍。经测算，在本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

下，项目相关土地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

息，可以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且项目的利息保证程

度较高，偿债能力较好。项目收入稳定，偿债计划具有可行性。

本项目专项债券收支、还本付息及专项收入将严格依规纳入政

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确保资金流向透明、可控。

此外，聊城市茌平区人民政府落实政府债务预算管理，建

立债务项目全生命周期偿债计划，分层次编制政府债务偿还规

划和年度计划，做好分年度的债务还本付息预算安排工作，加

大预算的统筹力度，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筹集资金偿还到期债

务，确保按期足额偿还债务。项目单位和财政部门制定了严格

的管理办法，确保债券资金专款专用，全程监控，杜绝挪用，

每笔支出均有据可依，与项目申报用途高度契合。

（2）项目偿债风险点

本项目主要偿债风险包括土地出让价格波动和土地出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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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度延迟。实施单位和主管部门将通过以下措施开展应对，将

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：

加强市场调研与预测：组建专业的土地市场研究团队或聘

请外部专家顾问，定期收集分析宏观经济数据、房地产市场动

态，运用科学模型预测土地价格走势，合理确定土地储备规模

与出让计划，确保土地出让收入稳定可靠。

优化项目前期准备与推进流程：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

制，充分做好规划衔接、风险评估等工作，提前解决潜在问题；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严格把控进度，制定详细的时间表与路线图，

定期对照检查，及时解决推进中的梗阻，确保土地按时具备出

让条件。

综上，在该项目中，各级主管部门职能明确、制度规范，

能够较好的无法按时偿债的风险。

10、绩效目标合理性

项目申报单位组织相关部门通过实地考察对基础数据进

行充分掌握，并在项目开展前期对项目实施内容、预期目标进

行合理分析，最终确定绩效目标。

绩效目标设定情况：本项目绩效目标清晰合理。指标综合

考虑项目产出数量、产出质量、产出时效，以及项目实施后所

产生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满意度等指标，全方

位保障项目绩效目标可量化、可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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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评估结论

本项目可用于专项债券融资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

70525.06万元，专项债券本息合计 55969.00 万元，项目净现

金流覆盖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26。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；

项目可以通过自筹、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完成资金筹措，为本

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，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开展。总的来说，

本项目绩效目标明确，可实施性较强，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，

本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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